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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正 預 校 學 生 申 請 軍 種 轉 換 實 施 規 定 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國軍預備學校國中部高中部入學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。 

二、本校學生學則第三篇。 

貳、目的： 

為使高中部學生得於修習學程中，在考量學生個人學習性向、體

檢結果及未來生涯規劃下，辦理學生軍種轉換。 

參、辦理時機： 

一、第 1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學年成績公佈後： 

（一）凡學生因原就讀志趣不合，經相對兩人或兩人以上均已達升

級標準，方能在家長同意且簽具軍種互換家長意見表（如附

表 1、2）切結後，提出申請轉讀。 

（二）原空軍飛行預備生在校體檢體位未達空勤標準者，可先依上

揭規定申請軍種轉換，或填具軍種轉換志願表(如附表 3)，由

教務處依各軍種員額、學年成績及志願序實施轉換。 

（三）軍種轉換成績及體位限制條件： 

1. 申請轉海軍預備生，學年成績須達海軍預備生成績序列前三

分之一。 

2. 申請轉空軍地勤預備生，學年成績須達空軍地勤生成績序列

前二分之一。 

3. 原非空軍飛行預備生，體位達空勤標準者，得優先申請轉讀

空軍飛行預備生；其體檢報告以在學體檢資料作為審查依據

(如附表 4)。 

（四）重讀後學年成績達升級標準者，體位達空勤體檢標準，可申

請轉換空軍飛行預備生(文學組)，其體檢報告以在學體檢資

料作為審查依據；未達空勤體檢標準者可申請轉換陸軍預備

生(文學組) (如附表 5、6)。 

二、第 2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學年成績公佈後： 

（一）重讀生：因學年成績未達升級標準必須重讀時，體位達空勤

體檢標準，可申請轉換空軍飛行預備生(文學組)，其體檢報

告以在學體檢資料作為審查依據；未達空勤體檢標準者可申

請轉換陸軍預備生(文學組)。 

（二）成績績優轉換：第 1 至第 4 學期平均成績排名全年班前 20

名(含)，且德、群育成績平均 80 分(含) 以上、體育成績平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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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 分（含）以上者，得依個人意願申請辦理變更至其他軍種，

惟申請轉入海軍預備生者，學年成績須符合海軍預備生成績

序列前三分之一，轉入空軍地勤預備生者，空軍地勤生成績

序列前二分之一；轉換空軍飛行預備生體位應達空勤體檢標

準，其體檢報告以在學體檢資料作為審查依據（如附表 7）。 

 三、第 3 學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公佈後： 

（一）凡學生因升讀志趣不合，經相對兩人或兩人以上均達三軍官

校及政戰學院報名標準，方能在家長同意且簽具軍種互換家

長意見表切結後，提出申請轉換軍種。 

（二）原非空軍飛行預備生，體位達空勤標準者，得優先申請轉換

空軍飛行預備生；其體檢報告以軍事學校正期班體檢資料作

為審查依據。 

（三）空軍飛行預備生於畢業年度空勤體檢不合格，其學科能力測

驗成績達報考陸軍、海軍官校或政戰學校標準者，由承辦單

位統一辦理變更軍種，申請轉入陸軍、海軍或政戰預備生。 

四、第 3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學期成績公佈後： 

      因學年成績未達升級標準必須重讀時，體位達空勤體檢標

準，可申請轉換空軍飛行預備生(文學組)，其體檢報告以報

考軍事學校正期班體檢資料作為審查依據；未達空勤體檢標

準者可申請轉換陸軍預備生(文學組)。 

肆、申請作業規定： 

一、第 1 學年結束後，依據學年學分制未達升級標準者，不得申請

變更軍種。 

二、為平衡軍種員額，學生申請變更軍種以不得超過入校時年班各

軍種員額需求之上限，如超過軍種員額時，則以智育成績之高

低優先順序辦理，必要時由校部召開評審會議處理。 

三、申請轉讀陸軍預備生(文學組)或空軍預備生(文學組)須為重讀

生。 

四、陸、海、空軍預備生（屬理工組）申請軍種互換，轉讀政戰預

備生（屬文學組）僅於第 1 學年結束辦理。 

五、各項申請表均須經家長同意及簽名或蓋章，缺項一律無效。 

六、申請單位主官（管）應完成初審工作後，轉呈學指部完成複審

工作後，呈報校部辦理軍種轉換事宜。 

七、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得另令增（修）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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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 

高 中      年 班 學 生 軍 種 互 換 申 請 表 

班 別 
  

學 號 
  

學 生 姓 名 
  

原 錄 取 軍 種 
  

申請變更軍種 
  

審 核 結 果 

  

呈 報 單 位 

主 官 蓋 章 

學生大隊 

審查意見 

 

學指部 

審查意見 

 

填 表 日 期 
 

附 記 

一、依學生學年成績及體檢報告審核是否合於

軍種轉換規定。 

二、軍種轉換以不得超過入校時年班各軍種員

額需求為限，經審查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

由申請更改。 

三、政戰預備生辦理轉讀僅於第 1學年結束合

於升級標準後實施。 

四、家長簽章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名、蓋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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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 

高 中      年 班 學 生 軍 種 互 換 家 長 意 見 表 

班 別  

學 號  

學 生 姓 名  

原 錄 取 軍 種  

申請變更軍種 

(請勾選變更軍種

後於後方欄位簽

名 或 蓋 章 ) 

變更軍種 家長簽名或蓋章 

1. □ 陸軍預備生  

2. □ 海軍預備生  

3. □ 空軍飛行預備生  

4. □ 空軍地勤預備生  

5. □ 政戰預備生  

填 表 日 期 
 

附 記 

一、學年成績須達升級標準或學測成績達正期

班報名標準方可申請軍種轉換。 

二、軍種轉換以不得超過入校時年班各軍種員

額需求為限，經審查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

由申請更改。 

三、政戰預備生辦理轉讀僅於第 1學年結束合

於升級標準後實施。 

四、家長簽章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名、蓋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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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： 

高中  年班空軍飛行預備生空勤體檢不合格轉換軍種志願表 

班 別  

學 號  

學 生 姓 名  

原 錄 取 軍 種 空軍飛行預備生 

申 請 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更 軍 種 
(請填 1234 志願序) 

陸軍 海軍 空軍地勤 政戰 

    

家 長 
（ 監 護 人 ） 
簽 章 

 

學 年 成 績  

審 查 意 見 

學生大隊 

審查及用印 
 

學指部 

審查及用印 
 

填 表 日 期  

附 記 

一、 本表限高一空軍預備生空勤體檢不合格使用。 

二、 轉海軍預備生學年成績，須達年班海軍預備生

學年成績序列前 1/3。 

三、 轉空軍地勤預備生學年成績，須達年班空軍地

勤生學年成績序列前 1/2。 

四、 軍種轉換以不得超過入校時年班各軍種員額需

求為限，超過按學年成績排序及志願序轉換。 

五、 軍種經審查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。 

六、 家長簽章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名、蓋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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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： 

高中      年班學生轉換空軍飛行預備生申請表 

班 別  

學 號  

學 生 姓 名  

原 錄 取 軍 種  

申請變更軍種 空軍飛行預備生 

家 長 

（ 監 護 人 ） 

簽 章 

 

審 核 結 果 
 

審 查 意 見 

學生大隊 

審查意見 

 

學指部 

審查意見 

 

填 表 日 期 
 

附 記 

一、本申請表限在學及升讀體檢體位達空勤

體檢合格學生使用。 

二、依學生體檢報告審核是否合於軍種轉換

規定。 

三、軍種經審查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

更改。 

四、家長簽章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名、蓋

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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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： 

高中      年班理工組學生轉換空軍飛行預備生(文學組)申請表 

班 別  

學 號  

學 生 姓 名  

原 錄 取 軍 種  

申請變更軍種 空軍飛行預備生(文學組) 

家 長 

（ 監 護 人 ） 

簽 章 

 

審 核 結 果  

審 查 意 見 

學生大隊 

審查意見 

 

學指部 

審查意見 

 

填 表 日 期  

附 記 

一、本申請表限理工組重讀生使用。 

二、依學生體檢報告審核是否合於軍種轉換

規定。 

三、軍種經審查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

更改。 

四、家長簽章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名、蓋

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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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： 

高中     年班理工組學生轉換陸軍預備生(文學組)申請表 

班 別  

學 號  

學 生 姓 名  

原 錄 取 軍 種  

申請變更軍種 陸軍預備生(文學組) 

家 長 

（ 監 護 人 ） 

簽 章 

 

審 查 意 見 

學生大隊 

審查意見 

 

學指部 

審查意見 

 

填 表 日 期 
 

附 記 

一、本申請表限理工組重讀生使用。 

二、軍種經審查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

更改。 

三、家長簽章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名、蓋

章。 

附表 7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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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中      年 班 績 優 學 生 軍 種 轉 換 申 請 表 

班 別 
 

學 號 
 

學 生 姓 名 
 

原 錄 取 軍 種 
 

申請變更軍種
(請勾選變更軍種

後於後方欄位簽

名 或 蓋 章 ) 

變更軍種 家長簽名或蓋章 

1. □ 陸軍預備生 
 

2. □ 海軍預備生 
 

3. □ 空軍飛行預備生 
 

4. □ 空軍地勤預備生 
 

5. □ 政戰預備生 
 

第 1 至 4 學期 

平均成績及排序 

學期成績  年班排名  

德、群育成績  體育成績  

審 查 意 見 

學生大隊 
審查意見 

 

學指部 
審查意見 

 

填 表 日 期  

附 記 

一、本申請表限績優轉換學生使用，經審查
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。 

二、政戰預備生辦理轉讀僅於第 1學年結束
合於升級標準後實施。 

三、家長簽章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簽名、蓋
章。 

 


